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簡上字第214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曾施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宋明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中華民國

111年10月5日111年度交簡字第162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20

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0年11月17日18時1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二路由南往北

方向行駛至該路段與本工五路之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行經

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注意

未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而依

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暮

光，應予更正）、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

好等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戊○

○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乘客丙○○，沿本

工五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此，2車發生碰撞，致戊○○因

而受有右足深部撕裂傷、多處挫擦傷（右手肘、右腰部、右

膝、右下肢、右足）合併右下肢皮膚缺損等傷害、丙○○因

而受有右足內踝剝離性骨折及右踝韌帶受損等傷害。

二、案經戊○○、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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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乙○○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均同

意有證據能力（交簡上卷第97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

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 項規定，自均得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

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戊○○、丙○○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光雄長安醫院診斷證明書、國軍

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㈠、㈡-1、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

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事故現場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紀錄

及影像擷圖畫面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

相符，應可採信。

  ㈡按車輛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時，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

之準備；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

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

第2款、第102條第1項第2款前段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

告為具有通常智識之成年人，並考有合格之駕駛執照，此有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在卷可稽，依其智識及駕駛經

驗，對上開規定無不知之理，自應注意上開安全規定。且本

案事發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

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節，亦有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㈠及現場照片附卷可稽，顯見當時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然被告竟疏未注意上開規定，未注意減速慢行及禮讓多

線道車先行，致與告訴人戊○○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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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就本案事故之發生自屬確有過失，應堪認定。又告訴人

戊○○、丙○○（下稱告訴人2人）因本案事故分別受有前

揭傷勢，有前述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告訴人2人所受傷害

既係因被告之行為所造成，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2人之

傷害間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明。　

  ㈢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告訴人領有合

格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

在卷可稽（警卷第26頁）可證，其對於前揭規定自知悉甚

詳，而案發交叉路口並無號誌，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告訴人坦承案發前雖有減速但未達可隨時停車之狀態，

顯與上開規定有違，此亦有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

及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在卷可稽（警卷第21、24頁），

則其對於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亦有疏失無訛，惟仍不因而影

響被告本應遵守前揭規定之注意義務，僅得作為量刑之參

考，是尚無解於被告本案過失之認定，併予敘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及上訴論斷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被告於

肇事後留於現場，並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坦承其為車禍當事

人，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

表1 份（警卷第33頁）在卷可佐，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

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檢察官以被告車禍後對告訴人不聞不問，態度惡劣，被害人

求償無門，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求予撤銷改判。上

訴人則以已與告訴人2人和解，提起上訴求予撤銷原判決，

改判以較輕之刑，並為緩刑之宣告。經查：

  ⒈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與

告訴人2人間業於上訴後均達成和解，被告並已履行和解條

件完畢，有和解書、本院和解筆錄、收據、出納支付系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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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狀況之網頁截圖及本院電話記錄在卷可考（交簡上卷第57

-59、113-115頁），原審未及斟酌雙方均已和解並履行完畢

乙節，故被告以此等部分理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又告訴

人戊○○與有過失，本院已認定如上，被告上訴雖未論及於

此，然原判決暨有上開可議之處，仍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

予以撤銷改判。另被告已與告訴人2人和解，並均履行和解

條件完畢，業如上述，檢察官前揭上訴理由即不足為採，應

予駁回上訴。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汽車上路，有上述

過失，致與告訴人戊○○發生碰撞後告訴人2人受有上開傷

害，被告未能確實遵守交通安全規則以保護其他用路人之生

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所為固值非議，然告訴人戊○○亦

有前述過失態樣，其所受之傷勢尚非至為嚴重；又被告始終

坦承犯行，另與告訴人2人均已和解並履行完畢，業如前

述，堪認其已積極盡力彌補對告訴人2人所造成之損害；暨

衡酌被告無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交簡上卷第93頁）在卷存參；復酌以被告自述其大學畢

業，從事汽車維修，月入約新臺幣5萬元、需扶養父母、配

偶及2名未成年子女等經濟、生活狀況（交簡上卷第107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前開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佐。其因一時疏忽，

致罹刑典，然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均和解並履行

完畢，已如前述，另審酌本件車禍事故為偶發之過失犯罪，

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

虞，故本院認對被告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

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 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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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甲○○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林  筠

                                    法　官  簡祥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宜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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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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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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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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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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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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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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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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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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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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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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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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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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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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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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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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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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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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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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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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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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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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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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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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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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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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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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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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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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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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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被  告  曾施和




選任辯護人  宋明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中華民國111年10月5日111年度交簡字第162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2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0年11月17日18時1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二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至該路段與本工五路之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注意未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晴、夜間有照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暮光，應予更正）、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戊○○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乘客丙○○，沿本工五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此，2車發生碰撞，致戊○○因而受有右足深部撕裂傷、多處挫擦傷（右手肘、右腰部、右膝、右下肢、右足）合併右下肢皮膚缺損等傷害、丙○○因而受有右足內踝剝離性骨折及右踝韌帶受損等傷害。
二、案經戊○○、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交簡上卷第97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 項規定，自均得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光雄長安醫院診斷證明書、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事故現場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紀錄及影像擷圖畫面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㈡按車輛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時，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102條第1項第2款前段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為具有通常智識之成年人，並考有合格之駕駛執照，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在卷可稽，依其智識及駕駛經驗，對上開規定無不知之理，自應注意上開安全規定。且本案事發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節，亦有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現場照片附卷可稽，顯見當時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被告竟疏未注意上開規定，未注意減速慢行及禮讓多線道車先行，致與告訴人戊○○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是被告就本案事故之發生自屬確有過失，應堪認定。又告訴人戊○○、丙○○（下稱告訴人2人）因本案事故分別受有前揭傷勢，有前述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告訴人2人所受傷害既係因被告之行為所造成，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2人之傷害間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明。　
  ㈢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告訴人領有合格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在卷可稽（警卷第26頁）可證，其對於前揭規定自知悉甚詳，而案發交叉路口並無號誌，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告訴人坦承案發前雖有減速但未達可隨時停車之狀態，顯與上開規定有違，此亦有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在卷可稽（警卷第21、24頁），則其對於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亦有疏失無訛，惟仍不因而影響被告本應遵守前揭規定之注意義務，僅得作為量刑之參考，是尚無解於被告本案過失之認定，併予敘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上訴論斷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被告於肇事後留於現場，並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坦承其為車禍當事人，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 份（警卷第33頁）在卷可佐，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檢察官以被告車禍後對告訴人不聞不問，態度惡劣，被害人求償無門，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求予撤銷改判。上訴人則以已與告訴人2人和解，提起上訴求予撤銷原判決，改判以較輕之刑，並為緩刑之宣告。經查：
  ⒈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與告訴人2人間業於上訴後均達成和解，被告並已履行和解條件完畢，有和解書、本院和解筆錄、收據、出納支付系統支出狀況之網頁截圖及本院電話記錄在卷可考（交簡上卷第57-59、113-115頁），原審未及斟酌雙方均已和解並履行完畢乙節，故被告以此等部分理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又告訴人戊○○與有過失，本院已認定如上，被告上訴雖未論及於此，然原判決暨有上開可議之處，仍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另被告已與告訴人2人和解，並均履行和解條件完畢，業如上述，檢察官前揭上訴理由即不足為採，應予駁回上訴。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汽車上路，有上述過失，致與告訴人戊○○發生碰撞後告訴人2人受有上開傷害，被告未能確實遵守交通安全規則以保護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所為固值非議，然告訴人戊○○亦有前述過失態樣，其所受之傷勢尚非至為嚴重；又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另與告訴人2人均已和解並履行完畢，業如前述，堪認其已積極盡力彌補對告訴人2人所造成之損害；暨衡酌被告無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交簡上卷第93頁）在卷存參；復酌以被告自述其大學畢業，從事汽車維修，月入約新臺幣5萬元、需扶養父母、配偶及2名未成年子女等經濟、生活狀況（交簡上卷第10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佐。其因一時疏忽，致罹刑典，然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均和解並履行完畢，已如前述，另審酌本件車禍事故為偶發之過失犯罪，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本院認對被告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 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林  筠
                                    法　官  簡祥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宜臻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簡上字第214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曾施和


選任辯護人  宋明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中華民國
111年10月5日111年度交簡字第162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20號）
，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0年11月17日18時1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沿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二路由南往北方
    向行駛至該路段與本工五路之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行經無
    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注意未
    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而依當
    時天候晴、夜間有照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暮光，
    應予更正）、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
    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戊○○騎乘
    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乘客丙○○，沿本工五路由
    西往東方向行駛至此，2車發生碰撞，致戊○○因而受有右足
    深部撕裂傷、多處挫擦傷（右手肘、右腰部、右膝、右下肢
    、右足）合併右下肢皮膚缺損等傷害、丙○○因而受有右足內
    踝剝離性骨折及右踝韌帶受損等傷害。
二、案經戊○○、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
    有證據能力（交簡上卷第97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
    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
    ，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 項規定，自均得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
    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
    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光雄長安醫院診斷證明書、國軍高雄總
    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岡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㈠、㈡-1、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
    分析研判表、事故現場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紀錄及影像擷
    圖畫面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
    可採信。
  ㈡按車輛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時，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
    之準備；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
    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
    第2款、第102條第1項第2款前段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
    告為具有通常智識之成年人，並考有合格之駕駛執照，此有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在卷可稽，依其智識及駕駛經
    驗，對上開規定無不知之理，自應注意上開安全規定。且本
    案事發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
    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節，亦有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㈠及現場照片附卷可稽，顯見當時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然被告竟疏未注意上開規定，未注意減速慢行及禮讓多
    線道車先行，致與告訴人戊○○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是被
    告就本案事故之發生自屬確有過失，應堪認定。又告訴人戊
    ○○、丙○○（下稱告訴人2人）因本案事故分別受有前揭傷勢
    ，有前述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告訴人2人所受傷害既係因
    被告之行為所造成，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2人之傷害間
    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明。　
  ㈢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告訴人領有合
    格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
    在卷可稽（警卷第26頁）可證，其對於前揭規定自知悉甚詳
    ，而案發交叉路口並無號誌，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告訴人坦承案發前雖有減速但未達可隨時停車之狀態，顯與
    上開規定有違，此亦有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交
    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在卷可稽（警卷第21、24頁），則其
    對於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亦有疏失無訛，惟仍不因而影響被
    告本應遵守前揭規定之注意義務，僅得作為量刑之參考，是
    尚無解於被告本案過失之認定，併予敘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及上訴論斷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被告於
    肇事後留於現場，並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坦承其為車禍當事人
    ，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
    1 份（警卷第33頁）在卷可佐，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
    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檢察官以被告車禍後對告訴人不聞不問，態度惡劣，被害人
    求償無門，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求予撤銷改判。上
    訴人則以已與告訴人2人和解，提起上訴求予撤銷原判決，
    改判以較輕之刑，並為緩刑之宣告。經查：
  ⒈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與
    告訴人2人間業於上訴後均達成和解，被告並已履行和解條
    件完畢，有和解書、本院和解筆錄、收據、出納支付系統支
    出狀況之網頁截圖及本院電話記錄在卷可考（交簡上卷第57
    -59、113-115頁），原審未及斟酌雙方均已和解並履行完畢
    乙節，故被告以此等部分理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又告訴
    人戊○○與有過失，本院已認定如上，被告上訴雖未論及於此
    ，然原判決暨有上開可議之處，仍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予
    以撤銷改判。另被告已與告訴人2人和解，並均履行和解條
    件完畢，業如上述，檢察官前揭上訴理由即不足為採，應予
    駁回上訴。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汽車上路，有上述
    過失，致與告訴人戊○○發生碰撞後告訴人2人受有上開傷害
    ，被告未能確實遵守交通安全規則以保護其他用路人之生命
    、身體及財產之安全，所為固值非議，然告訴人戊○○亦有前
    述過失態樣，其所受之傷勢尚非至為嚴重；又被告始終坦承
    犯行，另與告訴人2人均已和解並履行完畢，業如前述，堪
    認其已積極盡力彌補對告訴人2人所造成之損害；暨衡酌被
    告無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交
    簡上卷第93頁）在卷存參；復酌以被告自述其大學畢業，從
    事汽車維修，月入約新臺幣5萬元、需扶養父母、配偶及2名
    未成年子女等經濟、生活狀況（交簡上卷第107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前開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佐。其因一時疏忽，
    致罹刑典，然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均和解並履行
    完畢，已如前述，另審酌本件車禍事故為偶發之過失犯罪，
    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
    虞，故本院認對被告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
    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 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林  筠
                                    法　官  簡祥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宜臻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簡上字第214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曾施和


選任辯護人  宋明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中華民國111年10月5日111年度交簡字第162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2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0年11月17日18時1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二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至該路段與本工五路之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注意未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晴、夜間有照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暮光，應予更正）、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戊○○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乘客丙○○，沿本工五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此，2車發生碰撞，致戊○○因而受有右足深部撕裂傷、多處挫擦傷（右手肘、右腰部、右膝、右下肢、右足）合併右下肢皮膚缺損等傷害、丙○○因而受有右足內踝剝離性骨折及右踝韌帶受損等傷害。
二、案經戊○○、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交簡上卷第97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 項規定，自均得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光雄長安醫院診斷證明書、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事故現場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紀錄及影像擷圖畫面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㈡按車輛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時，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102條第1項第2款前段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為具有通常智識之成年人，並考有合格之駕駛執照，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在卷可稽，依其智識及駕駛經驗，對上開規定無不知之理，自應注意上開安全規定。且本案事發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節，亦有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現場照片附卷可稽，顯見當時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被告竟疏未注意上開規定，未注意減速慢行及禮讓多線道車先行，致與告訴人戊○○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是被告就本案事故之發生自屬確有過失，應堪認定。又告訴人戊○○、丙○○（下稱告訴人2人）因本案事故分別受有前揭傷勢，有前述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告訴人2人所受傷害既係因被告之行為所造成，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2人之傷害間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明。　
  ㈢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告訴人領有合格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在卷可稽（警卷第26頁）可證，其對於前揭規定自知悉甚詳，而案發交叉路口並無號誌，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告訴人坦承案發前雖有減速但未達可隨時停車之狀態，顯與上開規定有違，此亦有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在卷可稽（警卷第21、24頁），則其對於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亦有疏失無訛，惟仍不因而影響被告本應遵守前揭規定之注意義務，僅得作為量刑之參考，是尚無解於被告本案過失之認定，併予敘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上訴論斷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被告於肇事後留於現場，並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坦承其為車禍當事人，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 份（警卷第33頁）在卷可佐，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檢察官以被告車禍後對告訴人不聞不問，態度惡劣，被害人求償無門，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求予撤銷改判。上訴人則以已與告訴人2人和解，提起上訴求予撤銷原判決，改判以較輕之刑，並為緩刑之宣告。經查：
  ⒈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與告訴人2人間業於上訴後均達成和解，被告並已履行和解條件完畢，有和解書、本院和解筆錄、收據、出納支付系統支出狀況之網頁截圖及本院電話記錄在卷可考（交簡上卷第57-59、113-115頁），原審未及斟酌雙方均已和解並履行完畢乙節，故被告以此等部分理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又告訴人戊○○與有過失，本院已認定如上，被告上訴雖未論及於此，然原判決暨有上開可議之處，仍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另被告已與告訴人2人和解，並均履行和解條件完畢，業如上述，檢察官前揭上訴理由即不足為採，應予駁回上訴。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汽車上路，有上述過失，致與告訴人戊○○發生碰撞後告訴人2人受有上開傷害，被告未能確實遵守交通安全規則以保護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所為固值非議，然告訴人戊○○亦有前述過失態樣，其所受之傷勢尚非至為嚴重；又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另與告訴人2人均已和解並履行完畢，業如前述，堪認其已積極盡力彌補對告訴人2人所造成之損害；暨衡酌被告無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交簡上卷第93頁）在卷存參；復酌以被告自述其大學畢業，從事汽車維修，月入約新臺幣5萬元、需扶養父母、配偶及2名未成年子女等經濟、生活狀況（交簡上卷第10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佐。其因一時疏忽，致罹刑典，然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均和解並履行完畢，已如前述，另審酌本件車禍事故為偶發之過失犯罪，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本院認對被告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 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林  筠
                                    法　官  簡祥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宜臻



